2023年省级商贸救灾项目补助资金申报办事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2023年省级商贸救灾项目补助资金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办理程序、材料要求、联系信息。
本指南适用于省级商贸救灾项目，包括：

（1）救灾保供：我区商贸重点企业受到台风、洪水、地震、泥石流、冰灾、干旱等自然灾害损害后，开展应急救灾生活必需品，以及省委省政府指令由商务部门负责的物资采购、储备、调运和人工费用等支出。

（2）灾后重建：对受灾严重的商贸重点企业灾后重建和恢复经营补助支出。

（3）疫情防控：支持用于受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的商贸重点企业复工复产和防疫物资购买、消杀服务等疫情防控等支出。

2.主体

永定区商务局、永定区财政局

3.设定依据

《龙岩市商务局 龙岩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省级商务发展专项资金（市场运行调节与市场体系建设方向）申报工作的通知（岩商务综财〔2023〕11号）。
4.申报条件和标准

4.1 项目支持时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4.2 按照省商务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商贸企业救灾保供和灾后重建专项资金使用方案的通知》（闽商务市场〔2016〕55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商贸企业救灾保供和灾后重建资金管理的通知》（闽商务市场〔2021〕175号）要求，必须是遭受极端天气强降雨或台风等自然灾害影响，参与救灾保供的商贸重点企业、受灾严重的灾后重建和恢复经营的商贸重点企业；以及受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影响，需开展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的商贸重点企业。

4.3原则上按不高于企业受灾损失、灾后重建或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支出50%的比例补助资金。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受理—决定

7.申报时间及材料要求

7.1 申报时间

2023年9月20日前到区行政服务中心惠企窗口申报。

7.2 申报材料份数要求

一式三份，按照申报材料顺序要求左侧装订成册。

7.3 申报材料

（1）受灾商贸重点企业的基本情况及现场拍摄的相片资料，并有申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2）填报资金申请表：

A.救灾保供支出填报《福建省救灾保供商品、物资采购、调运、动用储备补助资金申请表》（附件1）。
B.灾后重建填报《福建省商贸流通企业灾后重建资金申请表》（附件2）。

C.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企业填报《商贸流通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资金申请表》（附件3）。

（3）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不存在涉黑涉恶问题和失信行为承诺书。
申报企业提供复印件的，还应提交原件并在复印件上签注“系原件复印”字样并盖公章，原件经区行政服务中心惠企窗口核对后退还。

8.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8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4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信息

10.1 业务咨询电话：0597-5832258（永定区商务局市场秩序管理股）；0597-3151992（惠企窗口）。

10.2 投诉电话：0597-5938380、0597-12345。

10.3 “e龙岩”网址：http://www.longyan.cn/。

10.4 惠企窗口地址：永定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E区21号惠企窗口。

附件1

福建省救灾保供商品、物资采购、调运、
动用储备补助资金申请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灾害名称
	

	受灾日期
	

	支援商品、物资品种、数量
	

	支援商品、物资总金额
	

	市场应急保供商品补贴支出
	

	保供商品应急调运费用支出
	

	动用储备品种、数量
	

	动用储备金额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注：本表填列的是省商务厅下达给相关设区市，由设区市商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的救灾保供商品采购、调运、动用储备等应急保供支出以及调运支援灾区抢险救灾商品、物资支出。
附件2

福建省商贸重点企业灾后重建资金申请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灾害名称
	

	受灾日期
	

	受灾企业数量（个）
	

	损毁营业面积（平方米）
	

	设施损失（万元）
	

	保险理赔资金（万元）
	

	理赔后重建资金总需求（万元）
	

	企业自筹重建资金（万元）
	

	市县财政补助资金（万元）
	

	要求省级补助资金（万元）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件3

商贸流通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资金申请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受影响时期
	

	损失金额（万元）
	

	疫情防控投入金额（万元）
	

	复工复产投入金额（万元）
	

	申请补助资金（万元）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件4

关于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声明
本公司（单位）严格按照《龙岩市商务局 龙岩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省级商务发展专项资金（市场运行调节与市场体系建设方向）申报工作的通知（岩商务综财〔2023〕11号）》规定申报“2023年度省级商贸救灾”项目补助资金，对所填报的各项内容和递交的申请材料的有效性、合规性及真实性作出保证，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完全相同。如有虚构、失实、欺诈等情况，愿意承担由此引致的全部责任和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请单位印章：
                             2023年   月   日

附件5

关于不存在涉黑涉恶问题和失信行为的声明

本公司（单位）合法经营，特此承诺不存在涉黑涉恶问题，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www.gsxt.gov.cn）上无不良信用记录，近3年没有发生安全事故。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请单位印章：

                     2023年   月   日

